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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

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，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、内

部控制评价、证券投资及利润分配预案等事项发表意见，具体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对关联方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情况发表的独立意见 

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[2003]56 号文的精神，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

态度，认真对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事项进行审查核实，意见

如下： 

（一）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

公司已在《公司章程》中建立“占用即冻结”机制。截至报告期末，

公司未发生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。 

（二）对外担保情况 

报告期，公司没有为大股东及其关联方、持股 50%以下所属公司提供

担保。 

二、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已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公

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，并且有效达到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。报

告期，根据有关要求和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的需要，公司在2012年度实施

内部控制规范建设的基础上，持续完善制度管理，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发展

需求。 

公司本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。 

三、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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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担负公司审计机构的工作

中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，态度认真、行为规范，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

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对公司2013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 

公司已制定实施了《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投资管理办法》及《证券投

资管理办法》等证券投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。报告期，公司的证券投资事

项基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，风险可控，能够保障公司资金安全，

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。 

五、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一贯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

配的利润均超过该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。公司

2013年度虽然盈利但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符合公司发展需求，能为公司

2014年度主营产品技术改造、扩产等提供资金保障，有利于公司在确保可

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，加快发展转型，提升综合竞争力，也有利于维护股

东的长远利益。同意将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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